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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快遞 

財政部發布「個人於網路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課徵綜合所得

稅作業規範」 

 

  

財政部為規範個人於網路（包括但不限於社群媒體、影音平臺及線上

媒體，以下簡稱平臺）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該個人以下簡稱網紅）

之綜合所得稅課徵規定，依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及其他相關

法令規定，特訂定「個人於網路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課徵綜合所得稅

作業規範」(以下簡稱作業規範)。 

該作業規範之適用範圍、收入認定及扣繳規定要點如下： 

一、誰適用這項規範 

只要是個人透過社群媒體、影音平臺或其他線上媒體發表創作或分享

資訊，並因此取得收入者，不論是否自稱為網紅，原則上都適用本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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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但若已依法辦理營業稅稅籍登記、個人經常性於網路發表創作或

分享資訊課徵營業稅作業規範並課徵營業稅者，則不適用本規範。 

二、哪些人算是「境內網紅」 

符合下列任一情形，即可能被認定為境內網紅： 

1. 在臺灣有住所或居所 

2. 使用的電腦或手機設備安裝地在臺灣 

3. 使用的手機門號國碼為 886 

4. 依帳單地址、銀行帳戶、IP 位址或 SIM 卡等資料，可判斷為臺灣

自然人 

三、哪些收入屬於網紅收入 

網紅將內容上傳至平臺，並授權平臺播放廣告或提供付費服務，所取

得的收入，例如： 

1. 廣告分潤 

2. 付費訂閱分潤 

3. 直播收益分成 

4. 觀眾打賞 

5. 其他類似收入 

以上均屬於執行業務所得（表演人），應依法申報所得稅。 

四、什麼情況算是「我國來源收入」 

財政部依「網紅身分、平臺所在地及觀眾所在地」判斷與臺灣的經濟

關聯性，訂有簡化的認定原則，並簡要彙總如下： 

網紅 平台 觀眾 貢獻程度 我國來源網紅收入 

境內 
境內 

境內 100% 

網紅收入×100% 進外 100% 

境外 境內 100% 



境外 50% 

網紅收入×50% 

境外 

境內 

境內 50% 

境外 50% 

境外 

境內 50% 

境外 0% - 

五、稅負由誰扣繳 

1. 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平臺在給付網紅收入時，須依規定計算

臺灣來源收入並辦理扣繳、申報及開立扣繳憑單。 

2. 境外平臺如已在臺辦理稅籍登記，也須履行扣繳義務。 

若金額未達起扣點，仍須依法申報。 

六、網紅要怎麼報稅 

臺灣居住者： 

分類 
我國來源網紅所得

額計算方式 

非我國來源網紅所

得額計算方式 
適用法規 

有帳簿憑證者 

我國來源網紅收入 

－（成本及費用 × 

境內利潤貢獻程

度） 

（網紅收入－我國

來源網紅收入）－

（成本及費用 ×（1

－境內利潤貢獻程

度）） 

 我國來源網紅

收入：綜合所

得稅 

 非我國來源網

紅收入：依所

得基本稅額條

例規定申報及

計算基本稅額  

無帳簿憑證者 
我國來源網紅收入 

×（1－費用標準） 

（網紅收入－我國

來源網紅收入）×

（1－費用標準） 

稅捐機關核定

(稽徵機關查

得實際所得額

高於上列計算

結果) 

依稽徵機關查得之

實際所得額核定 
同左 稅捐稽徵法 



非臺灣居住者： 

由平臺扣繳者，原則上免自行申報。 

未經扣繳者，須自行或委託代理人申報繳稅。 

七、覺得貢獻度 50% 不合理，可以申請重新計算嗎? 

如果網紅能提出明確證明，說明臺灣與境外交易流程對收入的實際貢

獻比例，可向稅捐機關申請核實認定境內利潤貢獻程度及退還稅款。 

八、其他提醒 

 非屬網紅收入的其他所得，仍須依一般稅法規定申報。 

 稅捐機關得依法調查，平臺與網紅皆有配合義務。 

 若未依法扣繳或申報，將依相關稅法處罰。 

 大陸地區人民取得臺灣來源網紅收入者，也準用本規範。 

勤業眾信觀點 

財政部發布「個人於網路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課徵綜合所得稅作

業規範」，該作業規範明確規定免辦理稅籍登記課徵營業稅之個人

網紅取得收入，基於有所得即應課稅原則，應課徵綜合所得稅。境

內平臺及辦理稅籍登記之境外平臺，給付我國來源網紅收入予個

人網紅，該等平臺為所得稅法規定之扣繳義務人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應依規定扣繳稅款、申報及填發扣（免）繳憑單。財政部為宣

導本規定截至 115 年 6 月 30 日止為輔導期間，網紅及平臺若未依

規定辦理扣繳及完納所得稅者，將免予處罰。本作業規範反映政府

對新興數位產業課稅之高度重視，隨著輔導期屆滿，因此各大網紅

及平臺應及早檢視自身交易模式與稅務處理方式，並諮詢專家以

因應最新之作業規範。 

若有疑問或相關意見，歡迎您與我們聯繫。 

 

聯絡資訊 

王瑞鴻資深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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